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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久授權書表格 

（適用於委任多於一名受權人) 

 

表格 2 

 

使用本表格須知 

 

1. 本表格是法律文件，你可用本表格訂立一項持久授權書。憑藉持

久授權書，你可授權另一人就你的財產及財政事務代你行事。若你

擬委任多於一人代你行事，便須使用本表格。日後如你變為精神上

無能力行事，你所委任的人(受權人)在將本表格送交高等法院司法

常務官註冊之後，便可代你作出決定。 

 

2. (由 2013 年第 13 號第 60 條廢除) 

 

3. A 部第 2 段：你須決定受權人將會—  

(a) 共同行事(即他們須全體一同行事，而不能分開

行事)；抑或 

(b) 共同和各別行事(即他們可全體一同行事，但如

他們意欲分開行事，則亦可分開行事)。 

 

你須在 A 部第 2 段表明你的決定。須留意，如受權人將會共同行

事，一旦任何一名受權人破產或死亡，本授權書即根據法律被撤

銷。 

 

4. 你須填妥 A 部。 

 

5. A 部第 1 段：你須在 A 部第 1 段填上你欲委任為受權人的人的姓

名及地址。你委任為受權人的人均須年滿 18 歲，而且不得是破產

或精神上無能力行事。受權人無須是律師。每名受權人均須填妥 B

部，並在一名見證人在場的情況下簽署本表格。 

 

樣本 
只供參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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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A 部第 3 段：你不能將處理你所有財產及財政事務的概括權限授

予受權人，否則你的持久授權書將會無效。反之，你須在 A 部第 3

段，指明你授權受權人就你的財產及財政事務辦理甚麼事宜，或指

明你授權受權人就哪些特定財產或特定財政事務行事。例如，你可

決定僅將只可就某一特定銀行戶口或某一特定物業行事的權限，授

予受權人。 

 

7. A 部第 4 段：你可隨意對你授予受權人的權限附加任何限制。例

如：受權人在有理由相信你正在變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之前，不得

代你行事，或受權人如欲訂立價值超過某指明款額的合約，須先尋

求法律意見，否則不得訂立該合約。你應該在 A 部第 4 段列出這些

限制。 

 

8. 除非你附加限制加以防止，否則受權人將能夠動用你的任何款項

或財產，為受權人或其他人供應所需(但只限於可預期你本人會如

此行事的情況)。受權人亦能夠動用你的款項作出饋贈，但饋贈款

額只限於就你的款項及財產的價值而言屬合理者。 

 

9. 受權人可收回他們以你的受權人身分行事而付出的實際現金付款

開支。如受權人當中有人是專業人士，例如會計師或律師，該受權

人可就在以你的受權人身分行事時提供的任何專業服務收取費用。 

 

10. 如受權人有理由相信，你精神上無能力管理你的事務，或正在

變為精神上無能力管理你的事務，受權人須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

申請註冊本持久授權書。註冊將容許受權人在你變為精神上無能力

行事之後，為你作出決定。 

 

11. A 部第 5 段：如你希望在受權人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申請註

冊本持久授權書之前獲得通知，或希望其他人獲得通知，你須在 A

部第 5 段填上須予通知的人的姓名及地址。如你決定受權人可分開

行事，你亦可提名任何不參與註冊申請的受權人為須予通知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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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你自己及任何不參與註冊申請的受權人以外，你還可填上最多 2

名須予通知的人。即使受權人未有通知你或你所提名的人，亦不會

令你的持久授權書不獲註冊或變成無效。然而，在任何關乎該持久

授權書的法律程序中，法院如認為適當，可基於你或獲提名人未獲

通知一事而作出不利的推論。 

 

12. A 部第 8、10 及 11 段：你須在 A 部第 8 段簽署本表格，並填上

你簽署時在場的註冊醫生及律師的姓名及地址。如你並非在註冊醫

生及律師同時在場的情況下簽署，你須於你在註冊醫生面前簽署當

日之後的 28 天內，在律師面前簽署。該名註冊醫生及該名律師須

分別在 A 部第 10 及 11 段填寫證明書，核證你在簽署本表格時是精

神上有能力行事的。 

 

13. A 部第 9 段：如你身體上無能力親自簽署本表格，可指示別人

代你簽署。在此情況下，A 部第 9 段須予填寫，而該人則須在你本

人及上述醫生及律師在場的情況下簽署該段。代你簽署的人不得是

你的任何一名受權人或其配偶，亦不得是上述醫生或律師或該醫生

或該律師的配偶。 

 

14. 在你(或在你指示下代你簽署的人)於上述律師面前簽署本表格

時，本表格即按照《持久授權書條例》(第 501 章)第 10 條作為持久

授權書而生效。須留意，在本表格獲如此簽署之前，本表格並無作

為持久授權書或普通的授權書的效力。然而，如你希望以某較後的

日期或某較後的事件發生之時作為本持久授權書生效之時，你可如

此選擇。在此情況下，你須在 A 部第 6 段指明該較後的日期或事
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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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久授權書表格 (適用於委任多於一名受權人) 

 

A 部 

 

[本部須由委任受權人的人(授權人)填寫，但第 10 及 11 段則分別須
由一名註冊醫生及一名律師填寫。你應該在填寫本表格前細閱於
“使用本表格須知”的標題下提供的說明資料。除非你明白本表格的
涵義，否則切勿簽署本表格。] 

 

1. 由授權人委任受權人 

 

 

本人[      授權人的姓名        ] ([授權人的香港身份證號
碼:          ]持有人，地址為[      授權人位於香港「雋悅」所
租賃的單位地址                  ] )，現委任: 

 

(a) [      受權人 1的姓名       ] ([受權人 1 的身分證明文件]持

有 人 ， 地 址 為 [          受 權 人 1 的 地
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] )；及 

 

(b) [      受權人 2的姓名       ] ([受權人 2 的身分證明文件]持

有 人 ， 地 址 為 [          受 權 人 2 的 地
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] )  

 
[如委任多於 2 名受權人，請自行加入類似(a)及(b)分段的分段。] 

 

根據《持久授權書條例》(第 501 章)擔任本人的受權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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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受權人是否須共同行事 

 

[你須決定受權人將會(a)共同行事；抑或(b)共同和各別行事。請參
閱“使用本表格須知”部分中的第 3 段，並在下列陳述中刪去(a)或
(b)，否則你的持久授權書將會無效。] 

 

本人根據第 1 段委任的受權人將— 

 

(a) 共同行事。 

 

或 

 

(b) 共同和各別行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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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受權人的權限 

 

[你須指明你授權受權人辦理甚麼事宜。你不能將處理你所有財產
及財政事務的概括權限授予受權人，否則你的持久授權書將會無
效。你可(二擇其一)在第(1)分段藉剔選任何或所有適用的方格來指
明你授權受權人辦理甚麼事宜，或不剔選任何方格，然則你須在第
(2)分段列出你授權受權人就哪些特定財產或特定財政事務行事。如
你剔選了第(1)分段的任何或所有方格，你仍可在第(2)分段列出任
何特定財產或特定財政事務，授權受權人就該等財產或事務行事。
切勿既不在第(1)分段剔選任何方格而又不在第(2)分段列出任何財
產。] 

 

(1) 本人的受權人有權代本人行事如下：  

□ (a) 收取須付予本人的任何入息； 

□ (b) 收取須付予本人的任何資金； 

□ (c) 出售本人的任何動產； 

□ (d) 出售、出租或退回本人的居所或任何不動產； 

□ (e) 使用本人的任何入息； 

□ (f) 使用本人的任何資金。 (2013 年第 13 號第 59 條) 

□ (g) (由 2013 年第 13 號第 59 條廢除) 

 

(2) 本人的受權人有權就下列財產或財政事務代本人行事：[如欲受
權人只就你的某些財產或財政事務代你行事，你須在此處將之列
出。] 

 

在不影響或限制根據上述第 3 (1)段所訂明受權人可代本人行事

的權限之一般性原則下:-   

  

(A) [ 授權人在「雋悅」租賃的單位地址 ] 或任何位於雋悅的

替代單位 (「本人所租賃的單位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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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(a) 代表本人處理本人所租賃的單位以及本人與香港房屋

協會(「房協」，該定義包括在情況需要或許可下，香港

房屋協會之任何繼承者或受讓者)所簽訂牽涉本人所租

賃的單位 (即位於北角丹拿山已完成之三座建築物項

目（「雋悅」））的租約（「該租約」）及服務合約（「該服

務合約」）的所有相關事宜和交易，並有絕對酌情權與

房協就該租約及/或該服務合約的任何條款代本人訂

立、同意及接受任何受權人認為合適的改動、更改或修

訂(包括增加租戶)及就上述目的與房協簽署任何補充

文件或補充合約; 

 

□ (b) 擁有絕對酌情權代表本人以受權人認為合適的條款，

把本人所租賃的單位交回房協，並向房協終止該租約

及該服務合約，及就上述目的如同本人的行動與行爲

（按情況而定）發出給予或從房協接收任何通知、通訊

及文件及以受權人認為合適的條款就本人所租賃的單

位，商議、訂立、簽立、簽署、蓋章及交付所有有關的

契據及文件（包括（但不限於）土地歸還契約、土地歸

還協議、取消協議及撤銷特准用戶佔用本人所租賃的

單位的任何通知），並履行及執行在任何該些契據及文

件内（按情況而定）本人須負責的或受惠予本人的所有

契諾及條款; 

 

□ (c) 代表本人向房協提出索償及作爲本人的受權人代表本

人收取所有當該租約及/或該服務合約終止時房協須付

予本人的金額，包括（但不限於）（以下所用的詞彙與

（按情況而定）該租約或該服務合約中的定義詞語具

有相同涵義）： 

 

[備註：適用於長租賃協議 

(i) 退款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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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安老院費用津貼;及]1 

 

或 

 

[備註：適用於短期租賃協議 

 

(i) 補償; 

 

(ii) 按金;及]2 

 

(iii) 按照該租約及/或該服務合約預繳予房協，但於該
租約及/或該服務合約終止時，房協仍未使用之任何剩
餘的預繳款項之退款; 

 

本人特此聲明，受權人就上文(c)款及/或(b)款所述的目
的所給予、訂立、簽署、蓋章、簽立、交付或作出的所
有及每份相關收據、契據、文件、事宜和事情，就所有
意圖及目的而言，與由本人給予、訂立、簽署、蓋章、
簽立、交付或作出的無異，同為妥當及具有同等的效力
及作用;]  

 

□ (d) 該租約及/或該服務合約終止時，代表本人向房協交出

本人所租賃的單位的空置管有權，並按該租約的條款

將進出本人所租賃的單位的所有部分的所有鑰匙交付

予房協； 

 

□ (e) 代表本人與房協就轉租或交換雋悅其他單位以取代本

人原本租用的單位訂立、同意、接納及簽署新租約及新

服務合約，並有絕對酌情權就上述新租約及上述新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刪去不適用的部分 
2刪去不適用的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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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合約的任何條款代本人與房協訂立、同意及接受任

何受權人認為合適的改動、更改或修訂(包括增加租戶)

及就上述的目的與房協簽署任何補充文件或補充合約; 

 

□ (f) 使用本人的任何入息以支付該租約及該服務合約 及

其後與房協簽署的任何其他合約(如適用)之所有相關

費用、收費、支出、利息、罰款或任何款項，亦用以支

付關於居家護理支援服務、家居小維修及專業照護服

務，包括但不限於護理安老院舍、日間護理服務、復康

服務、到戶服務及其他一切可能不時由房協或雋悅其

他商業或專業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服務之所有相關費

用、收費、支出、利息、罰款或任何款項; 

 

□ (g) 使用本人的任何資金以支付該租約及該服務合約及其

後與房協簽署的任何其他合約(如適用)之所有相關費

用、收費、支出、利息、罰款或任何款項，亦用以支付

關於居家護理支援服務、家居小維修及專業照護服務，

包括但不限於護理安老院舍、日間護理服務、復康服

務、到戶服務及其他一切可能不時由房協或雋悅其他

商業或專業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服務之所有相關費

用、收費、支出、利息、罰款或任何款項;  

 

□ (h) 行使本人於該租約及/或該服務合約及/或其後與房協

簽署的任何其他合約(如適用)作為本人所租賃的單位

租戶的一切權力、權利及酌情權，並有絕對酌情權以受

權人認為合適的條款，就有關該租約及/或該服務合約

及/或其後與房協簽署的任何其他合約(如適用)作出受

權人認為合宜、必要或合適的所有其他作為及事情; 及 

 

□ (i) 就上述所有或任何目的，於所有合約及其他契據、文件

及文書上簽署本人的姓名及代表本人簽署及蓋章及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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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本人的行動與行爲，訂立、交付所有情況所需的協

議、契據及文件。 

 

(B) 有關  [     本人配偶的名字及其身份證明文

件          ] 的財產及財政事務(「本人配偶」) 

 

□ (a) 代表本人處理本人配偶作為本人所租賃的單位的聯名

租戶/特准用戶身份於本人所租賃的單位及該租約及該

服務合約的所有相關事宜和交易，並有絕對酌情權與

房協就該租約及該服務合約的任何條款代表本人同意

及接受任何受權人認為合適的更改或修訂(包括增加租

戶)及就上述的目的，與房協簽署任何補充文件或補充

合約； 

 

□ (b) 使用本人的任何入息以支付因本人配偶的一切[合理]

需要而衍生的費用，包括但不限於有關本人所租賃的

單位的費用;  

 

□ (c) 使用本人的任何資金以因支付本人配偶的一切[合理]

需要而衍生的費用，包括但不限於有關本人所租賃的

單位的費用;及 

 

□ (d) [  可加入其他與本人配偶有關之安排 ] 

 

(C) 有關 [    聯名租戶／特准用戶的名字及其身份證明文

件          ] 的財產及財政事務(「該受養人士」)  

 

□ (a) 使用本人的任何入息以支付因該受養人士的一切[合

理]需要而衍生的費用; 

 

□ (b) 使用本人任何資金以支付因該受養人士的一切[合理]

需要而衍生的費用;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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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(c) [  可加入其他與該受養人士有關之安排 ] 

 

(D) 銀行戶口及保險箱  

 

□ (a) 處理、操作及管理本人名下（不論是個人或聯名）的所

有銀行戶口（包括但不限於從該等戶口提取款項）;  

 

□ (b) 開啟、處理、操作及管理本人名下的所有保險箱及從該

等保險箱中提取所有或任何物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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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對受權人的限制 

  

本持久授權書受以下條件及限制所規限：[如欲對受權人行使任何權
力的方式施加條件或限制，你須在此處將之列出。例如，你可限制受
權人，在有理由相信你正在變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之前，不得代你
行事。如你不欲施加任何條件或限制，則須刪去此段。] 

 

[可能出現的限制 - 例子（只供參考）：－ 

 

1.  在受權人獲得註冊醫生的書面意見書證明本人已變為精神
上無能力行事前, 受權人不得代本人行事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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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通知獲指名的人 
 

[如不欲任何人(包括你自己)獲通知有申請將本持久授權書註冊一
事，你須刪去第(1)、(2)及(3)分段。] 

 

(1) 本人的受權人在申請註冊本持久授權書之前，必須通知本人。

[如不欲獲得通知，你須刪去此分段。] 

(2) 申請註冊本持久授權書的受權人在提出申請之前，必須通知任

何沒有參與申請的受權人。[如你決定受權人可分開行事，又無需
申請註冊本持久授權書的受權人通知任何沒有參與申請的受權人，
則須刪去此分段。] 

(3) 本人的受權人在申請註冊本持久授權書之前，必須通知以下人

士：[此處填上(除你及受權人以外)最多 2 名須予通知的人的姓名及
地址。如不欲其他人獲得通知，則須刪去此分段。]  

 

第一位人士 

 

姓名:   

地址:   

 

第二位人士 

 

  

姓名:   

地址: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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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持久授權書的生效 

 

[本持久授權書如在下列第 8 或 9 段所指的律師面前簽署，即於同日
生效。如你希望指明某較後的日期或某較後的事件發生之時為本持
久授權書生效之時，請填寫下列印有星號的句子。如你希望本授權
書在它於律師面前簽署的同日生效，請刪去該句子。] 

 

*本持久授權書在(在此處填上較後的日期或事件)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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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授權書繼續有效 

 

本人屬意，即使本人日後變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，本持久授權書仍

繼續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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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簽署 

 

 

作為契據由本人簽署： ) 

日期： ) 

在場註冊醫生： ) 

 

 

[註冊醫生的姓名及地址]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作為契據由本人簽署： ) 

日期： ) 

在場律師： ) 

 

[律師的姓名及地址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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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[如你身體上無能力簽署本表格，並指示別人代你簽署，該人須在
此段簽署，而第 8 段則須刪去。] 
 

 

本持久授權書由以下人士在授權人

的指示下並在授權人在場的情況下

簽署：[代簽者的姓名], ([身分證明文
件] 持有人 , 地址為 [代簽者的地
址], 在授權人及律師在場的情況下

作為契據簽署： 

) 

) 

) 

) 

) 

 

 

 

 

 

在授權人及註冊醫生在場的情況下

作為契據簽署：[代簽者簽署]  

日期：[簽署日期]  

在場註冊醫生：[註冊醫生的姓名及
地址] 

) 

) 

) 

) 

 

 

 

 

  

在授權人及律師在場的情況下作為

契據簽署：[代簽者簽署] 

日期： 

在場律師：[律師的姓名及地址] 

) 

) 

) 
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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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註冊醫生的證明書 

 

本人核證： 

 

(a) 本人信納授權人屬《持久授權書條例》(第 501 章)第 2 條所述的

精神上有能力行事者；及 

 

(b) 授權人在本人在場的情況下，簽署本表格，而授權人確認自己是

自願簽署本表格的。[如本表格由別人代授權人簽署，此項陳述須
刪去。] 

 

(c)  [代授權人簽署的人的姓名] 在授權人及本人在場的情況下，在

授權人的指示下代授權人簽署本表格。[如本表格由授權人簽署，
此項陳述須刪去。] 

 

 

註冊醫生簽署： 

簽署日期： 

) 

) 

) 
 

 

地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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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律師的證明書 

 

本人核證：  

 

(a) 授權人看似屬《持久授權書條例》(第 501 章)第 2 條所述的

精神上有能力行事者；及 

(b) 授權人在本人在場的情況下，簽署本表格，而授權人確認自

己是自願簽署本表格的。[如本表格由別人代授權人簽署，
此項陳述須刪去。] 

(c) [代授權人簽署的人的姓名] 在授權人及本人在場的情況

下，在授權人的指示下代授權人簽署本表格。[如本表格由
授權人簽署，此項陳述須刪去。] 

 

律師簽署： 

簽署日期： 

) 

) 

 

 

地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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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部 

 

[本部須由受權人填寫。如你決定受權人可分開行事，則獲委任的
受權人中須至少有一名受權人簽署本表格，本表格方能作為持久授
權書而生效。只有已簽署本表格的受權人才具有本持久授權書下的
受權人職能。] 

 

1. 我們明白我們有責任在授權人精神上無能力行事或正在變為精神

上無能力行事時，根據《持久授權書條例》(第 501 章)向高等法院

司法常務官申請將本表格註冊。 

 

2. 我們亦明白我們只具有該條例第 8 (3)及(4)條所訂定的有限權力

以動用授權人的財產讓授權人以外的人受益，並明白我們根據該條

例第 12 條負有的責任和法律責任。 

 

3. 作為契據由我們簽署： 

 

(a) 作為契據由本人簽署：[受權人 1 簽署]  

日期：[簽署日期] 

在場見證人：[見證人的簽署及姓名、地
址(授權人不得擔任見證人)] 

) 

) 

) 

) 

  

 

 

 

(b) 作為契據由本人簽署：[受權人 2 簽署]  

日期：[簽署日期] 

在場見證人：[見證人的簽署及姓名、地
址(授權人不得擔任見證人)] 

) 

) 

) 

) 

 

 

 

 

[如委任多於 2 名受權人，請自行加入類似(a)及(b)分段的分段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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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[                ] 

 

的 

 

持久授權書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[律師行名稱及地址] 

 

檔號:  


